臺北市立建國中學社團公共區域整潔規定

第1條 （本法之目的）

為維護學校環境整潔，故訂定此規定以規範社團公共區域之整潔工作。

第2條 （社團公共區域之定義）

社團公共區域係指各社團辦公室外之走廊、樓梯，及其它經學務處認定為社團實際使用之公共空間「包含格物樓地下室、自強樓地下室、致知樓地下室、科學館地下室、活動中心2樓及4樓」。

第3條 （社團公共區域整潔之負責者）

社團公共區域之整潔，由各社辦之管理者及實際使用公共區域之社團共同負責。

學務處得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一次社協會前，公佈該學期應由社團負責整潔之公共區域範圍，並由社執委排定輪值表，最後於社團事務協商大會中確認。在該學期新輪值表未產生之前，仍由上學期之社團依規定負責。

第4條 （社團公共區域環境清潔之評定）

各社團公共區域之環境衛生應接受社團公共區域環境評鑑小組之例行檢查，

社團公共區域環境評鑑小組應由學務處及社團事務協商大會執行委員會雙方推派代表共同組成之。

社團公共區域環境評鑑小組須和各公共區域負責之社團訂定期標準，應於學期中每周一次查訪各社團公共區域之環境及衛生。

第5條 （社團公共區域整潔之獎懲）

當次經社團公共區域環境評鑑小組認定公共區域整潔不合格之社團，逾期未改善則整潔負責人或社長記警告一次，該學期逾期未改善達六次則整潔負責人或社長記小過一次，該學期逾期未改善達九次則回收該社團之社辦。。

第6條 （本法之施行）

本辦法經社團事務協商大會決議通過，並提報學務處後公布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